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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实习期间安全工作的
通知

各学院、全体实习学生：

为进一步加强实习学生管理，不断加强学生安全教育，

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1.强化学生安全意识。各学院要充分利用好晚间休息时

间加强学生实习安全宣传和安全教育，要求实习学生严格遵

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企业及学校的相关规定，不得从事任

何违法活动。要完善实习期间的安全制度，安全措施到位，

责任到人，实时把控实习工作动态，及时处理突发事件。

2.顺畅信息渠道。各学院应定期了解各实习点情况，加

强与各实习点的沟通，建立顺畅的安全管理网络。要及时通

过班级 QQ 群、微信群、电话、短信等手段定期与实习生进

行联系和沟通，了解学生生活和实习情况，加强安全教育，

增强学生安全意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3.加强实习检查。各学院要定期组织人员前往实习单位

进行实地察看、指导，与各实习基地领导和管理人员沟通，



及时了解实习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予以及时解决。

4.认真履行指导教师责任。在实习期间，指导教师要认

真履行职责，深入学生实习岗位，全面了解实习学生的生活

状况和安全环境，加强学生日常管理，切实落实安全措施。

5.严格请销假制度。实习同学要自觉遵守学院和实习单

位的各项制度，服从实习单位和指导老师的安排。因事离开

实习工作岗位，必须履行请假手续，按时销假。对于擅自离

开实习岗位或请假超假不归的学生，将严格按相关规定给予

处理。

6.了解预警签到情况。实习平台每日都会对未签到或签

到不正常的学生进行预警，各实习指导教师要对预警学生的

签到情况进行及时了解，并对问题及时上报所在学院主管领

导，及时化解潜在风险。

各学院、全体实习学生应严格遵守本通知要求，杜绝由

于自身管理不善造成的各类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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